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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辽宁新宾县十四名法轮功学员池秀华、张德艳、王玉梅、汪桂华、孙海峰、佟艳冰（小红）、穆

国栋、于海艳、赵继伟、胡少烈、黄亚光、于淑娴、尚丽萍，刘越，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被彭越带领的抚

顺市各派出所和刑警队人员绑架。随后，张德艳、孙海峰、穆国栋、王玉梅、汪桂华被抚顺市望花区公安局以所

谓“涉嫌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起诉，起诉意见书是：抚公望诉字（2012）第 655 号。◇  

  
 
 
 
 
 
 
 
 
   
 
 
 
 
 
 
 
 

 
 
 
 
 
 
 
 
 
 
 
 
 
 
 
 
  
 
 

为什么说警察破坏法律的实施呢？  
对法轮功学员定罪的两条：一

是，二零一零年八、九月的一天晚间，

张德艳、孙海峰、穆国栋、汪桂华、

王玉梅等五人共携带台历五十本（八

九月间送台历，这完全是诬陷）、挂

件一百个宣扬法轮功的宣传品；，二

是，二零一二年新年前的一天晚间，

张德艳、孙海峰、穆国栋、汪桂华等

四人携带台历，挂件等宣扬法轮功的

宣传品。两次都是乘坐微型面包车，

由新宾县新宾镇出发到苇子峪、南杂

木镇、平顶山等地进行散发。  
《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那么信仰自由

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就应该得到

宪法的保护。中共《宪法》第三十六

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从《世界人权宣言》对信仰自由

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当我们谈及

“宗教自由”时，也当然包括了宗教形

式之外的信仰自由。因为信仰属于人

的思想范畴，是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

权利，必须受到任何公正法律的保

护。如果一项法律只保护宗教形式的

信仰却不保护别种形式的信仰，那就

是片面的，就无法全面保护公民的权

利，同时也是反人性的。因此对中共

《宪法》中“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
句话必须理解成公民有宗教和其它

各种信仰的自由，才能体现出宪法对

公民权利的保护。  
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法轮功学

员的信仰自由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也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理应受到中

共《宪法》的保护。中共迫害法轮功，

就是在迫害公民的信仰，就是在迫害

公民的人权，就是中共在违反自己所

制定的《宪法》。  
但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

然利用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

弃信仰，通过栽赃诽谤煽动整个社会

歧视信仰法轮功的公民，都是在公然

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  
从这一点上讲，中共在迫害法轮

功中，破坏了中共《宪法》的实施

——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  
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是为了

让他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心

灵，是完全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

为。同时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是

在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因

而是完全合法的。  
自从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来，中共犯罪集团从来没有对法轮

功讲过法律，而且强迫行政、司法各

级机构及人员直接参与迫害无辜的

法轮功学员；并控制媒体，封锁信息，

剥夺人们的知情权，欺骗不明真相的

民众，隐瞒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在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和财产没

有任何法律保护、受到严重威胁的情

况下，在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广播、

电视、报纸等一切媒体对法轮功极尽

造谣诬蔑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通过

口头讲述、或制作、散发真相资料等

方式向广大民众善意的讲明法轮大

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以及法轮功

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包括制作、散发

揭露共产党本质、说明中共为何迫害

法轮功的各类资料，都是在履行宪法

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

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维护

社会应有的正义。  
从这一点来看，法轮功学员散

发法轮功的宣传品，是完全合法的。

是在揭露中共用国家权利对法轮功

的迫害。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学员

遭受着迫害的情况。而中共用强权

在驾驭着法律，也就是强权于法律

之中，利用国家的公、检、法等行

政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完全

违反《宪法》和国家的其他法律的。 
而中共抚顺市望花区公安局，

把破坏法律的实施强加于法轮功学

员身上也是违反和犯罪的。而是掩

盖自己在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刑。  
而中共把散发法轮功物品传

单、光盘、小册、挂件的行为，用“破
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来迫害是完全

违背《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而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这种行为的破

坏，恰恰破坏了法律的实施。而中

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而变

卖，更是侵夺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

权利，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

行更是应该得到法律的惩罚的。  
中共抚顺市望花区公安局在用

破坏法律实施对法轮功学员：张德

艳、孙海峰、穆国栋、王玉梅、汪

桂华追究法律责任，是完全违法的。

是真正犯下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

不法行为，是在驾驭人民的权力对

法轮功学员无情的迫害和打压，如

不能认清自己的过错而改正自己的

违法犯罪的行为，在不久的将来，

将跟随中共被人间正义的法律所严

惩！（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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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来稿〗王立军、薄熙来事

件曝光之后，北京的一对警察夫

妇，主动找我切磋，他们非常关心

“王、薄事件”，很想知道内情，

他们说北京现在可紧啦。  

我告诉他们，王立军、薄熙来、

周永康、江泽民都是迫害法轮功的

元凶，王、薄表面上是因为内斗双

双落马，实际上是“善恶有报”的

天理在人间的体现。王、薄因迫害

法轮功血债累累被江泽民重用，又

因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而身败名裂

的。  

这对警察夫妇表示：枪口抬高

一寸，不能向法轮功下毒手，也不

能向善良的百姓下毒手。对法轮功

能放就放，不抓法轮功。我对他们

夫妇讲，告诉当警察的孩子，他们

同意。  

一位警察的老母亲明白真相后

说：我得经常给他们讲讲，不能参

与迫害法轮功。她的女儿、女婿、

外孙都是警察，她想让他们全家平

安。北京很多警察都在觉醒利用翻

墙软件为自己及家人“三退”。◇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

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

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

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

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

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

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

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

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

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

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

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

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

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

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

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

是这样做的。（《九评共产党》节选）

目前国际社会和媒体正在关注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根据联合国一

九九八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条约》的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相关条

款，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群体灭绝罪”和“危害

人类罪”。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法轮

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

其帮凶。包括“六一零”办在内的江

氏集团及协从者灭绝人性地迫害法

轮功学员，其手段之卑鄙，已经超出

了“人”这个字眼的界定，激起了全

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民的强烈反对。 

2003 年成立的“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旨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集体和个人，全球已有 29 个国

家 35 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

集团的律师团。至 2007 年，法轮功

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

讼，包括江泽民、吴官正、罗干、曾

庆红、贾庆林、周永康、薄熙来、王

立军、王茂林、李长春、刘京等 30

多名中共高官，被称为 21 世纪最大

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等待江泽民、“六一零办”及协从

者的将是比二战后清算希特勒及其

盖世太保更为严厉的制裁。◇ 

 
 
 
 
 
 
 
 
 
 
 
 
 
 
 
 
 
 
 
 
 
 
 
 

等多人被非法判重刑。  

恶警支队长郝建光多年来践踏

法律，迫害人权，制造了大量冤案。

二零零零年期间，他带领支队警察与

吴光在抚顺新华街一次绑架了八十

余名法轮功学员，致使黄刚、张公华

二零零零年，郝建光等恶警冒天

下之大不韪，制造了与天安门假自焚

案同出一辙的所谓“窦振洋颠覆列车

案”，残忍的对窦施酷刑“穿林海”，
泯灭良知，枉判窦振洋无期徒刑，致

使窦振洋二零一二年年初，被迫害死

于凌源监狱，死时年仅五十九岁。  
在郝建光任职期间，抚顺地区千

余名法轮功学员无辜遭抓捕，几百人

被非法判刑、劳教或遭强行洗脑迫

害，多人被迫害致残、死亡。无数个

家庭被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

他领导下的国保支队成了折磨法轮

功学员的人间地狱，动辄上大挂，电

击，老虎凳，劈腿，穿林海，在他那

里到处是血迹斑斑。  
郝建光因贪赃访民的巨款，二零

一一年被判无期徒刑，在执行判决的

前三天，死于看守所里，这就是他迫

害法轮功的悲惨下场。◇ 

抚顺市公安局原国保支队长郝

建光，在二零一一年因经济案件被双

规，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份锒铛入狱，

于二零一二年三月，死于沈阳公安局

看守所。郝建光的死应验了善恶有报

的天理，是他的行为定下的恶果。 
警察在觉醒 

恶警支队长郝建光自二零零零

年以来紧跟江氏邪党集团，他与原抚

顺市政法委书记吴光上下呼应，狼狈

为奸，诋毁宇宙大法“真善忍”。  

几年来，在抚顺地区，郝建光不

断掀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浪，到处

指派便衣特务，培植眼线，冒充学员

刺探情报，电话监听，威胁法轮功学

员亲友，配合其行恶，对法轮功学员

下黑手。  

 
 
 
 

 

 

  

 

《九评》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11 月 24 日已有超过 1 亿 2 千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图：在央视构陷法轮功的“自焚”
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
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
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
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
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
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
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图：天安门自焚案中王进东在表演 


